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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权与所有权的关系:
马克思的澄明及超越

———从黑格尔对立法权的悖论性阐释谈起

刘 顺
(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200092)

摘 要:立法权与所有权的关系问题,向来容易引发思想界的交锋论争。其中,黑格尔“既把立法权

规定为普遍性最高权力又把王权视作君主立宪制顶峰”的悖论性认知,则把这一纷争推向高潮。黑格尔刻

意用理性精神和绝对意志来扭曲立法权与所有权关系的做法,实属典型的唯心主义,遮蔽了正确国家观。

基于资本主义权力的运行图景,马克思对黑格尔进行唯物史观镜鉴和澄明。无论立法权还是所有权,权力

的深处都是物化的利益关系。立法权作为所有制权力的上位延伸,无不蕴含着对所有权的证成,而资本主

义法权只是对私有制的复刻。马克思认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不妨在形塑资本逻辑中重构所有权的生成

和确认机制,确保所有权起点正义,把物质利益所有权由少数人垄断占有转换为绝大多数人自由占有的新

形态,进而为立法权回归劳动本位和人民本质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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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权和所有权,是国家这一权力实体维系运行的两大基础权力,二者的关系问题向来是思

想界的关注靶点。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运动之后,包括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卢梭在内的诸多

思想家,都曾探讨这一关系问题,但当数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认识最为值得省思和深究。当前,学

界有关马克思和黑格尔在立法权与所有权关系问题上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为:黑格尔所有权的

契约本质[1]、黑格尔立法权和所有权的来源[2-3]、黑格尔立法权与国家制度的关系[4-6]、马克思所

有权的核心意蕴即劳动所有权的实现机理[7-9]、马克思所有权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特质[10-13]、马

克思对黑格尔立法权思想的扬弃[14-16]等。学界这些成果,毋庸置疑为本文的接续研究和持续深

耕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关涉国家政治秩序的立法权与所有权之间“谁主谁客”抑或“谁源生谁派

生”的关系问题,尚未在学理维度上真正厘清及澄明。本文的增量研究空间,正在于此。

进而言之,立法权和所有权的关系问题之所以常谈常新、恒研恒新,正是因为始终存在深层

的理论纷争有待探究和化解。其中,黑格尔的看法和认知实属典型,对世界特别是西方哲学界、

法学界、政治学界的影响最大。黑格尔在集中浓缩着其国家观的《法哲学原理》中,对立法权的位

阶等级作出悖论性阐释。一方面,他把立法权视作“规定和确立普遍物的权力”[17]326即普遍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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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王权和行政权分别是单一性和特殊性权力;但另一方面,他在思想深处并未把所谓具有普

遍性的立法权放在最高序位,而是把王权置于“整体即君主立宪制的顶峰和起点”[17]326,主张“法

就是作为理念的自由”[17]41。黑格尔之所以对立法权作出颇为矛盾的理论定位,因为他认为法律

是理性的化身,属于绝对精神的外化彰显。他实质上掩饰了市民社会与君主贵族的矛盾、调和了

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对立,旨在维护君主立宪制的国家观。显然,黑格尔把立法权的源头故作

神秘化“特殊处理”,刻意用所谓的理性精神和绝对意志来混淆立法权与所有权的关系。这是典

型的客观唯心主义做法,容易形成遮蔽正确国家观的路径依赖。马克思则基于唯物史观的广袤

视野,深刻剖析立法权和所有权之间的应有关系,并在对黑格尔本质批判基础上形成了进阶式澄

清和原则性超越。这种澄清和超越,不仅在思想史层面具有廓清脉络、正本清源的学理意义,而

且对深刻理解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布局特别是以人民为中心立法的理论逻辑及实践意蕴,

具有鲜明的时代价值。

一、立法权与所有权的唯物史观释义

黑格尔对立法权和所有权作出鲜明的唯心主义阐释。他认为立法权属于不可形塑的君主权

和行政权,“立法权是一个整体,在其中起作用的首先是其他两个环节,即作为最高决断环节的君

主权和作为谘议环节的行政权”[17]361;而所有权关涉人的自由意志,“每一个人都有权把它的意志

变成物,或者物变成他的意志”[17]60。基于资本主义权力的运行图景,马克思对黑格尔进行了辩

证性批判,进而对立法权与所有权展开唯物史观阐释。

(一)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立法权

黑格尔认为立法权“是国家制度的一部分,国家制度是立法权的前提”[17]358。马克思对其进

行了批判性借鉴。立法权是一种对所有权的评估和确认,充斥着意识形态底色,旨在维系以资本

为中心的权力结构。

第一,立法权是对资产阶级政治自由的指认。黑格尔立法权的政治指向,始终在资产阶级和

封建王权之间徘徊。马克思认为法的政治本质理应在于促进人的解放,“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

经”[18]176。但这只是美好的愿景。资本主义立法保障的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而阻滞的却是工人阶

级的解放。立法权究竟偏好资本还是偏向劳动,是判断国家性质的试金石。以法国立法史为例,

从1848年“二月革命”到1851年波拿巴政变期间,资产阶级制定了两项法律即复征葡萄酒税法

和废除无神论思想的教育法。它们并非普通法律,背后镌刻着资产阶级的意志。“当法国人难以

喝上葡萄酒的时候,真正的生命之水却供应得更加充裕。资产阶级以葡萄酒税的法律宣布了旧

时的可恨的法国税制的不可侵犯性,同时又力图以教育法使群众保存他们能够容忍这一税制的

旧时的心境。”[19]513资产阶级秉持“双标”态度,甚至不惜开历史倒车采用文艺复兴时期就遭唾弃

的封建做法,正是因为这两个法律确证的是本阶级而非无产阶级的政治自由。

第二,立法权是对资本主义政治秩序的确认。黑格尔对资产阶级秩序和君主立宪王权的态

度是矛盾的,导致他在立法权要旨上也模棱两可。马克思则认为国家是一个系统地维持政治秩

序的庞大机构,在这里“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同时,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

就是服从他自己的理性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18]228。马克思把服从法律上升到人类理性的高

度,的确受到了黑格尔法哲学的影响。然而,这里却蕴含着维护自由秩序还是资本秩序的立法进

路分野。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对以资本为中心的立法权本质进行了深刻揭示:

德国各个行政机构都是维护林木所有者利益的政治工具,林木所有者的利益僭越并上位为政府

立法纲要。议会作为国家的立法机关,虽然具有至高无上的法理地位,但却遵循“要确保林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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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的利益,即使法和自由的世界会因此而毁灭也在所不惜”[18]282的粗暴原则。所以,尽管政治

秩序可以通过法律方式确立下来,但这种确立却是以维护资本的利益为根本向度和指针。

第三,立法权是对资本集团政治利益的保障。在形式逻辑上,立法权是社会运行层面的公共

权力,而在更高站位上俯瞰,它则属于一种隐性隐蔽但又行之有效的政治操控权。这种权力深嵌

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之中。“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

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20]232资本作为核心的生

产要素,保障的只是占比较小的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这种特殊利益与广大工人阶级的共同利益

之间横亘着难以化解的对抗性矛盾。立法成为调和矛盾关系的虚拟共同体,它在表面上维护的

是大众的集体利益,实质上则代表着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资本主义立法权并不能真正体

现立法为民的法理本质,反而异化为资产阶级政治秩序的捍卫工具。

(二)作为经济基础的所有权

黑格尔认为,所有权“合乎理性不在于满足需要,而在于扬弃人格的纯粹主观性”[17]57。显

然,他把所有权问题形而上学化了。所有权的生成和在场并不取决于某种绝对理念,而是映射着

特定生产关系。在马克思看来,所有权是一种规约物质生产活动的经济基础。

第一,资本所有权。尽管黑格尔用自由意志来表征所有权,但他事实上支持的却又是资本所

有权。资本所有权是一种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商品生产和交换,正是资本所有

权的铺陈和实施。“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

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21]677-678它既是对资本地位的确认,也是一种代

表资产阶级意志的社会关系,因此“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

会关系描述一番”[22]638。尽管在权利对等意义上,对所有权的定义应该以劳动为圭臬,即每个人

都应该被假定为初始权利平等的占有者,若想得到别人的产品,就应该公平让渡自己的产品,但

资本主义把一切都颠倒和扭曲了,“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他人无酬劳动或它的产

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21]674。资本所有权实现规律与商品

源自劳动的生产规律是抵牾的,这种矛盾司空见惯于资本主义社会,所有权起点的正义性显然值

得怀疑[23]。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总是试图为资本所有权的合理性强作辩护,把资本看成永恒的先

验存在,“把资本生成的条件说成是资本现在实现的条件”,把资本家及潜在资本家“说成是资本

家已经作为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条件”[24],显然是在为资本所有权故作抽象化阐释。事实上,

资产阶级无论如何也无法消解资本所有权的确立方式与所有权公平占有之间的矛盾。

第二,劳动所有权。在黑格尔那里,“人有权把他的意志体现在任何物中”[17]60,所以“占有,

就是所有权”[17]54,这种占有是理性意志在物质利益领域的展开。马克思认为并不存在天然的所

有权,劳动才是所有权得以生成的合理通道。然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权充斥着悖论,它并非

由劳动实践来确证,而是源自对无酬劳动的非法占有。“现在,对过去无酬劳动的所有权,成为现

今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占有活的无酬劳动的唯一条件。”[21]673这种所有权符合典型的国民经济学特

征,笼统地把私有财产多寡作为判断正义与否的标尺,而拒绝承认实践深处的事实。在正义的应

然层面,“产品的所有权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即使利用过别人的帮助,这种帮助通常也是

次要的”[25],这种所有权以相互需要及人人奉献作为基础通路,而资本所有权则是以私人财富丰

盈与否为基线,属于一种非正义的物权实现机制。

(三)立法权与所有权关系辩正

黑格尔对立法权和所有权的关系作出了唯心主义滤镜式处理。然而,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恰

恰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运行机理的重要切点。他援引盖兰的话说:“法的精神就是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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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26]相比孟德斯鸠有关法的精神,这句话直指立法权与所有权的嵌套关系,更具有深刻性和

穿透力。

第一,对黑格尔所有权和立法权观念及其相互关系的批驳。在黑格尔法哲学视野下,所有权

和立法权均是受某种理性力量或契约观念支配的先验物。它们来自“天上”而非现实尘埃的人

间。正如黑格尔所言:“法的基地一般说来是精神的东西,它的确定的地位和出发点是意

志。”[17]12他把精神和意志视作立法权的内核,而把所有权看成是一种基于理性规则的社会契约,

只有在合理有度的契约中才能实现彼此承认和相互需要。在他看来,无论是立法权还是所有权

都是“虚体”而非实体,而且所有权并不能决定立法权,二者都是囿于理性力量的自然结晶。这显

然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思维。马克思对此进行了剖析和审视,“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

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

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

‘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9]591。立法权归根结底是一个衍

生物或依附物,无论如何它只是一种精神层面上的建构,这种建构只能内生于物化的生产方式之

中。质言之,所有权和立法权尽管是一种观念上的确权,但根源却在于现实生产中。至此,就不

难管窥马克思的思想高明之处,即用黑格尔“思想之矛”来击穿黑格尔“理论之盾”,进而实现对其

系统性的超越[27]。

第二,对所有权与立法权之间嵌套关系的揭示。黑格尔割裂了立法权与所有权的关系。事

实上,二者关系颇为紧密,譬如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土地所有者就通过立法来实行掠夺和

占有,即通过“定居法”来强化对地产的现代私有权。所有权在形式逻辑上是一种占有关系,但如

果脱离所在的社会关系,“占有并不是法的关系”[28]43。这就不难理解,一个孤独的野人在广袤荒

野上“处处所有”,然而一旦有外部力量入侵,就能改变占有规则,使其沦为一无所有。在进入资

本主义社会后,土地变成一种可交易的重要生产要素,土地所有权与立法权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

紧密。在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中,工人阶级丧失了生产资料及自身活劳动的所有权,而资本家却凭

借资本权力不但占有他人的劳动,而且执掌了劳动成果分配的立法权。这在本源意义上是由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的。在政治经济学的发轫地西欧,资本主义占据国民经济生产的绝对地位,

资本所有权的“事实”越是与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信条相左,他们就“越是热心地起劲地把资本主

义以前世界的法的观念和所有权观念应用到这个已经完成的资本世界”[21]876。他们也深谙,所有

权与立法权尽管分殊有别,但在社会维度上却又交织耦合。要言之,立法权和所有权之间并非平

行无交的孤立对峙,而是相互勾连的结构嵌套。

二、所有权统摄立法权的制度样态

黑格尔的确承认所有权相对立法权的先在性地位,但这种先在性是以所谓的“自由意志”为

逻辑起点的,正可谓“所有的物都可变为人们所有,因为人就是自由意志”[17]60,即从自由意志中

赋权物的规定和本质。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对其批判和澄清,所有权对立法权而言,具有决定和

统摄地位,立法权只是对所有权的映射和确证。尽管把讨论的重点放在了资本主义社会,但马克

思站在社会制度演进视野上却同时剖析了封建社会与未来社会所有权和立法权的关系,这为正

确看待资本主义立法结构提供了富有穿透力的历史纵深。

(一)土地所有权与封建社会立法

黑格尔并没有把关注重点放在封建社会的所有权与立法权关系上。封建社会土地所有权的

实现条件是“一些人垄断一定量的土地,把它当做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私人意志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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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29]695。土地所有权只有具备排他性,才能形成抽象和事实双重层面的经济政治权力格局。在

封建社会,土地所有权对立法方式和立法形态具有本源性制约作用。而且封建社会演进到资本

主义社会以后,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并未发生根本变化。正如马克思所言:“李嘉图所说的租就是

资产阶级状态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是从属于资产阶级生产条件的封建所有权。”[22]641土地所有权

的“权主”只不过由土地贵族嬗变为资本家,土地所有权的运行机制也只是由封建生产关系过渡

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正因如此,封建社会立法要反映和代表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诉求。譬如,普鲁士“这个‘理性的

国家’的有名的开明土地立法只追求一个目的:从封建制度下挽救一切还可以挽救的东西”[20]255。

立法绝不是为了立法而立法,也非为了保障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毕竟农民的生产资料尽管是孤立

零散的,但却是符合欧洲社会需要和保障农民生活的财产方式。当然这种所有权方式,逐渐走向

颓势,一方面封建土地所有权内部生成一股巨大的、与工人阶级类似的农村无产阶级,另外“农民

所有权本身也变得徒有其名,他们自己劳动的果实被夺走,留给他们的不过是所有权的幻

觉”[30]202。同时,具有资本主义组织方式性质的大农场主的竞争以及各种苛捐杂税的压榨,使欧

洲农民沦落到印度农民的悲惨地位,其名义上的所有权也被弥散和剥夺,变成真正的农村无产

者。由此可见,土地所有权维护的是地主的根本利益,注定了封建社会的立法权只是地主利益的

政治表达。

(二)资本所有权与资本主义社会立法

黑格尔认为:“通过契约所成立的所有权,它的定在或外在性这一方面已不再是单纯的物,而

包含着意志(从而是他人的意志)的环节。”[17]93这种所有权理论无疑是隐晦甚至隐喻的,但背后

隐含的仍是资本逻辑。资本所有权代表的是资本意志,服务于资本家的私人利益诉求。“私人利

益希望并且正在把国家贬为私人利益的手段”[18]261,包括法律在内的国家公共性被权力私人性遮

蔽和僭越。

第一,资本所有权把立法权生产要素化。黑格尔用理性精神遮蔽甚至模糊了资本的实质。

事实上,资本是一种抽象的生产关系,资本所有权不仅体现在控制土地、劳动力等实体生产要素

上,而且促使作为虚体的立法实现生产要素化。在资本主义社会,“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

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

级的所有权”[31]。资本所有权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不仅支配他人的劳动成果,而且左右立法权

的制定实施。“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他的独

立性这种假象是由雇主的经常更换以及契约的法律拟制来保持的。”[21]662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下,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与具有雇佣属性的劳动之间是对立的。要占有和支配他人的劳动,不仅

要有系统的法律保障,而且需要立法权生产要素化。诸如,工厂立法“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

形态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21]553;有些“私人立法的建立是为了制造过失,而制造过

失却成为生财之道”[22]749。立法权的公共性受到极大侵蚀,变成了任由资本支配和操控工人的工

具。根源则在于,资本所有权同劳动是分离的,侵犯了无产阶级的自我所有权,它即使没有占有

权也能统摄雇佣劳动为其服务,因为资本家利用立法权建构了形式上平等的工资制度。可见,立

法权已被纳入生产要素之中。马克思反诘道:“资本家支配国家的全部财富的权力是所有权上的

一种彻底的革命,然而这个革命是靠哪一项法律或者哪一套法律来实行的呢?”[21]860他在这里对

资本所有权的合法性提出了前提性质疑和根源性回溯。

第二,资本所有权把公共立法权私有化。黑格尔惯用理性精神或绝对意志来定义立法权。

然而,立法权本应该具有集体性和公共性,毕竟它在合理形态上是保障社会成员利益公约数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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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工具。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所有权是社会运行的基石,其核心宗旨是维护生产资料私有

制。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阶层之间“虽然没有得到任何政治规定,但它们毕竟还是规定了政治国

家。它们会把自己的特殊性变成整体的决定性权力”[32]113。立法机关尽管在名义上是国家权力

机关,但却受制于物质占有关系,资本家往往成为特殊的政治力量,进而决定立法权的政治导向。

例如,当工场手工业资本经过竞争发展为现代资本时,就“变为抛弃了共同体的一切外观并消除

了国家对所有制发展的任何影响的纯粹私有制”[22]583。毕竟资本主义国家与私有制相匹配,前者

是对后者的政治保障,后者是对前者的经济确认。资本所有权作为以资本为中心的财产占有关

系,决定了国家的财政和税收主要由有产者来供给,国家的信用也将由私有者来支撑和背书,正

可谓“现代国家由于税收而逐渐被私有者所操纵”[22]583。所以,在资本垄断政治权力的制度下,资

本所有权是社会权力的中轴,其运行机制就决定了无论政治制度还是立法权裁定都要服务于私

有制生产关系。可见,资本所有权驱使公共立法私有化专门化,服从的是资本的意志、代言的是

资本家的利益。

(三)劳动所有权与未来社会立法

相较于黑格尔,马克思创见性地提出劳动所有权,并基于劳动所有权擘画未来社会立法。未

来社会的立法,尽管仍难以绕开所有权对立法权的决定关系,但却应该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立法形

态和立法结构的进阶、超越和升华。

劳动本来是表征人的内在本质的东西[33],但在逐利逻辑盛行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占有

者并不是货币占有者,而货币占有者却能操控劳动力占有者。劳动力所有者“作为人,必须总是

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自己的财产,从而当做自己的商品。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始终让买者只

是在一定期限内暂时支配他的劳动力,消费他的劳动力,就是说,他在让渡自己的劳动力时不放

弃自己对它的所有权”[21]195-196。工人的劳动所有权只是暂时的,随时都要转移给资本家供其支配

和剥削,才能保障其卑微的生存空间。进言之,工人的劳动所有权并不是由劳动本身所创造的成

果多寡来衡量,而是取决于能否进行商品交换和实现资本增殖。

这就为未来社会立法提供了一个追寻方向。所有权决定立法权,所有权的利益导向决定着

立法权的基本路向。未来社会的立法权若要契合历史大势,就要建构以劳动为中心的所有权形

态。“在奴隶劳动下,所有权关系掩盖了奴隶为自己的劳动,而在雇佣劳动下,货币关系掩盖了雇

佣工人的无代价劳动。”[21]619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具有绝对话语权,而劳动则处于被支配地位。

在合理的生产逻辑中,“生产者对生产条件的所有权,同时是政治关系的基础,即市民独立地位的

基础”[29]675。但一切都在现实中被颠倒和扭曲。工人阶级不仅被剥夺劳动所有权,而且被剥夺生

产资料占有权,这就注定了他们不能参与国家政治生活。马克思以身体健康权为例,阐释资本所

有权对立法权的主宰关系。“工人要坚持他们在理论上的首要的健康权利,也就是说,要求雇主

无论叫工人干什么活时,都要在他的责任所及的范围内并由他出钱使这种共同劳动避免一切不

必要的、有害健康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并且,当工人事实上没有能力自己争得这个健康

权利的时候,不管立法者设想的意图是什么,工人也不能指望从那些实施卫生警察法的官员那里

得到任何有效的帮助。”[29]111因此,立法者的意图首先是资本家的意志,并不能映射工人的基本健

康权诉求。

由此可见,未来社会的立法权应该建立在真正的劳动所有权基座之上,建立起“真正人的和

社会的财产”的劳动所有权关系[34],而不是寄生在其他衍生派生的不平等关系之上。真正以劳

动为底层逻辑的所有权形态,必然带来实体和程序上双重正义的普惠立法权,代表的必将是人民

大众公共利益的最优聚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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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法权映射所有权的核心进路

在黑格尔看来,“法是一般神圣的东西,这单单因为它是绝对概念的定在,自我意识着的自由

的定在之故”[17]42。在他那里,法的源头是一种自由的“定在”,立法权就是一种对天然“定在”的

确认。黑格尔对立法权具有一种颇为矛盾的心态,根源上与其秉持的形而上学立场有关。事实

上,无论在哪种生产关系下,立法权都是一种后置权力,无不体现出对前端物质利益关系的复刻

和确认。

(一)立法权对私有财产的依赖

在黑格尔视域下,立法权可以仅仅作为法律本身而超然性存在[17]358。事实上,立法权在生成

逻辑上并非一种独立的权力形态。在马克思看来,立法权依赖于私有财产而产生,本质上是一种

上层建筑化的财产关系。就以土地所有权为例,“单纯法律上的土地所有权,不会为土地所有者

创造任何地租”[29]856,但它有权决定土地究竟是用作农业生产还是其他目的。有关土地的法律,

只有首先保障土地占有者的私人利益,才能真正得到执行。可见,只有保障私有财产而非公共财

产的法理性,私有制才能维系下去,立法权才能得到支撑。“土地所有权的正当性,和一定生产方

式的一切其他所有权形式的正当性一样,要由生产方式本身的历史的暂时的必然性来说明,因而

也要由那些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历史的暂时的必然性来说明。”[29]702问题的关键在

于,是私有财产决定立法关系,还是立法关系决定着私有财产的占有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从政治上宣布私有财产无效不仅没有废除私有财产,反而以私有财产为前

提”[22]29。私有财产是资本主义运行的前提,国家是立法权外化的实体机构。尽管国家在口号上

宣称每个人都是平等者,而且将抹平出身地位、贫富等级、文化程度等非政治因素的差别,然而一

旦回到现实之中,一切差别仍会烙印鲜明。毕竟立法权在实质上维护的仍是有产者的利益,实施

立法权的国家更是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合体。基于此,马克思认为“国家还是让私有财产、文化程

度、职业以它们固有的方式,即作为私有财产、作为文化程度、作为职业来发挥作用并表现出它们

的特殊本质”[22]30。只要私有财产关系存在,无论何种结构的国家都不可能真正消除这些差别,

相反正是这些差别的存在,国家才能更有其存在必要性,立法权才能真正成为调节国家运行的法

则。可见,私有财产的存在,构成国家存在和运行的立法缘由。

可见,资本主义国家是私有财产的政治符号,而立法权作为维护国家运行的基本政治伦理,

并不具有独立性。无论采取哪种立法形式和机制,资本主义立法都是对私有财产占有关系的反

映,其深处则是以资本为中心的制度安排。

(二)立法权对所有制的证成

黑格尔颇为矛盾地把位阶最高的立法权仅仅看成绝对精神的彰显。在马克思看来,立法权

尽管相对于包括行政权在内的其他权力形态具有一定的超然性,但并不真正具有独立性。立法

权不仅依赖私有财产而存在,而且映射着所有制性质。

第一,立法权的界定离不开所有制关系。对于黑格尔脱离所有权来定义立法权的做法,马克

思极力反对。立法权是一种政治观念类的权力形态,它所赖以存立的载体就是所有制关系。

1867年,英国工厂法扩充条例和工厂管理法之所以获得通过,正是因为得到诸如炼铁厂、钢铁工

厂、机器制造厂、烟草厂等大企业主的认可和支持。在马克思看来,尽管工厂法扩充条例对资本

家的逐利行为和社会责任作出原则性规定,但却同时为资本家留了“后门”、设置了例外情形,显

然这些都是对资本家的妥协和退让。因此,在这次立法中,一方面“统治阶级的议会不得不被迫

在原则上采取非常的和广泛的措施,来防止资本主义剥削的过火现象;另一方面,议会在真正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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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这些措施时又很不彻底、很不自愿、很少诚意”[21]568。归根结底,法律之所以欲言又止、只是做

一些技术性修订,正是因为立法者不敢悖逆资本家的核心利益。马克思还以1862年英国调查委

员会对采矿业的新立法为例,阐释立法权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依附性。总之,正如“1833年到

1864年的英国工厂立法史,比任何东西都更能说明资本精神的特征”[21]321,立法权并不具有独立

性而是取决于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

第二,立法权是所有制权力的上位延伸。立法权不仅映射所有制关系,而且是对所有制权力

的一种延伸。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到生产资料私有制,在该过程中“废除封建制度,从肯定方面来

说,就是确立资产阶级制度。贵族特权废除到什么程度,立法也就资产阶级化到什么程度”[19]215。

在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对封建主义实行绥靖政策,采用投票支持赋税、公债和征兵等陈旧制度。

资产阶级支持封建势力只是问题表象,真实目的却是企图通过议会立法来确立以资本为中心的

工商体系。“由此就产生了在柏林暗中成为国会和普鲁士议院全部讨论基础的默契:一方面政府

像蜗牛爬行一样慢慢地为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修改法律,消除各种封建的和由于小邦分立而造成

的阻挠工业发展的障碍,确立统一的币制和度量衡,确定经营自由等等,准许迁徙自由而使资本

可以无限制地支配德国的劳动力。”[19]215资产阶级倾向于在立法权问题上采取现实主义策略。尽

管暂时可以抛开所有权不谈,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长及技术进步,资产阶级不会放弃立法权,必

将主张立法权服务于私有制的这一前提。所有制不仅是一种经济关系,更是一种可以延伸到立

法领域的政治权力,“立法就是一种政治行动”[35]600。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定会围绕立法权

背后的所有制权力而展开长期斗争。

(三)立法权对资本物权的确证

相较于黑格尔对立法权与所有权关系的形而上学解读,马克思则强调立法权对私有财产的

依赖以及对所有制的映射,旨在实现对资产阶级资本物权的保障。

第一,立法权属于一种利益表征。黑格尔习惯撇开社会制度而孤谈基于所谓理性精神的立

法权,马克思并不认同。尽管在政治伦理意义上,立法权是为保障公共利益而存在,但实际上则

是一种由利益集团主导的政治资源格局和权力使用预期。在资本主义立法史上,从15世纪到16
世纪之间的历史变革是天翻地覆的,英国工人阶级没有经过任何过渡就直接从“黄金时代”转向

“黑铁时代”,“立法被这一变革吓住了。它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文明程度:把‘国民财富’,也就是把

资本的形成、对人民群众的残酷剥削和他们的贫穷化当做全部国策的极限”[21]826。资产阶级操控

立法权,并不是为了维系社会秩序和权力平等,而是为剥削工人提供合法依据。“现在我们来看

看资产阶级如何作为政党、甚至作为国家政权来反对无产阶级的种种情况。整个立法首先就是

为了保护有产者反对无产者,这是显而易见的。”[22]481镇压无产阶级,成为了资本主义法律的旨

要。1845年公布的英国印染工厂法,“使立法第一次超出了它原有的范围。资本容许这种新的

‘狂暴行为’时的不悦心情,贯穿法令的每一行”[21]341,立法体现的完全是资本的利益,它把10岁

左右儿童和妇女的工作日时长定为16小时,而且又授权资本家可以强制13岁以上的男工日夜

劳动,尽管这些规定早已超越人的生理极限。

第二,立法权是资本物权的转化和增值。资本既是一种生产要素,也是一种宣示占有关系的

物权即对他人劳动成果的私有权,“资本,即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22]129。问题是,这种作为

私有权的物权构筑在什么基础上? 显然,它需要一种强制确认的法理手段。“尽管资本本身不归

结为盗窃或诈骗,可是为了使继承神圣化,仍然需要有立法的协助。”[22]129资本具有至上的独立性

和排他性,它通过各种逐利机制和调节手段来实现剩余价值,但相比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资本

主义毕竟是一种所谓高扬人主体性的价值体系,因此它不得不采取一些“合法”手段而非粗暴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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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同时,尽管在质的意义上利息是资本所有权变相产生的剩余价值,是源于资本自身的一种价

值生成,但问题是“资本的所有者一直处在再生产过程之外;因此,是资本在和自己的过程相分离

的情况下提供的剩余价值”[29]423。资本所有者并没有直接参与生产,若想占有包括利息在内的源

自工人劳动的剩余价值,就需要立法支持,否则很难师出有名、名正言顺。“法律当然是神圣的,

因为法律是资产者本身的创造物,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

的。”[22]462对于资本家来说,法是随时可用的“鞭子”即用来保障资本物权的政治策略,而非广大工

人可以诉诸使用的维权公器。

第三,立法权在保障资本物权中得到确证。对于黑格尔只谈所谓理性精神下立法权而避谈

资本法权的做法,马克思同样进行了澄清。在他看来,立法权不仅是资本物权的转化和增值,而

且也只有在保障资本物权中得到体现和确认,立法权和资本物权之间是相互依赖的耦合关系。

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之所以推崇分权制特别是作为间接民主的代议制,正是企图通过垄断立法

权进而操控司法权和行政权、实现对工人的控制,“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

立了对工人的专制。这种法典只是对劳动过程实行社会调节,即对大规模协作和使用共同的劳

动资料,特别是使用机器所必需的社会调节的一幅资本主义讽刺画”[21]488。资本家通过立法来

“依法”治理和规训工人,对违反“规则”的工人进行各种惩罚,立法权的政治效应在这一过程中体

现得淋漓尽致。立法权只有以牺牲劳动者为代价来表达资本利益,才能在经济基础上得到资本

家拥护,否则很可能沦为空转的法律外壳。所以立法权本质上保障的只是压榨劳动力的自由,

“立法者根本不想触犯资本榨取成年劳动力的自由,即他们所说的‘劳动自由’,于是想出一种别

出心裁的制度来防止工厂法造成这种令人发指的后果”[21]322。包括工厂法在内的各种法律只有

得到资本家的首肯,才能变为有待执行的法律,“这一切明显地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精

神”[21]460。工厂主们是否执行法定的10小时工作日法令,并不是由法令本身说了算,而是由资本

家利益的实现程度来决定。这说明立法权只有在资本物权中才能得到确证。

四、在所有制变革中重构立法权与所有权关系

黑格尔说:“人唯有在所有权中才是作为理性而存在的。”[17]57这种观点无疑具有一定的深刻

性和洞察力。马克思对黑格尔进行了批判性吸纳,他站在唯物史观视野上对所有权和立法权的

关系进行了清理和校正。资本主义社会的立法权只是对私有制的映射和延伸,唯有重构所有权

与立法权关系、建立以劳动为中心的权力新形态,才能真正推动人类解放、走向自由新境界。

(一)在解构资本所有权中建立劳动所有权

黑格尔十分关注法权问题,既关注君主立宪下的法权,又关涉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权

问题是马克思哲学诞生的引线[36]。在马克思那里,若要建立合理的立法权与所有权关系,关键

是在解构资本权力格局中建立劳动所有权新形态。

第一,准确认识资本所有权的本质及演进趋势。资本“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

就是使自身变大或增大”[28]228,因此“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21]714。

资本是一种逐利最大化的价值体系,资本所有权正是保障逐利得以实现的物质占有关系。包括

行政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在内的其他权力,都任由资本涵摄和主宰。可见,资本所有权的实质是

镶嵌在经济占有关系中的隐性政治权力,是资本主义运行的底层架构。随着资本利润率下降趋

势的渐次显现,特别是工人自在和自为意识的循序增强,资本所有权的合法性愈发受到诘难和挑

战,毕竟尽管资本蕴含着巨大发展动能,但并非社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只是一种财富生成的组

织机制。这就为资本所有权的未来消亡埋下了暗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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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努力解构以资本逻辑为导向的所有权体系。“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

个止,都是为了保护某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做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

的”[20]132,这背后遵循的正是资本逻辑。以资本逻辑为导向的所有权是“少数人占有”的利益表

达,而劳动则沦为资本增殖的元素[37]。这种所有权是典型的“金字塔”结构,蕴含着不平等的财

产关系和不对称的政治关系。“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

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9]42在未来社会,应该在所

有权逻辑起点上实现公平公正,把物质利益所有权由少数人强制占有转换成绝大多数人自由占

有的新形态。实现转变的关键是,在既利用资本又限制资本的平衡中解构资本逻辑导向,重塑所

有权的生成和确认机制,为所有权回归劳动本位和群众本质创造积极条件。

第三,推动建立以劳动为中心的所有权关系。“既然非占有者已经成了占有者的立法者,那

么私有财产岂不是在观念上被废除了吗? 财产资格限制是承认私有财产的最后一个政治形

式。”[22]29这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立法权与所有权关系怪态乱象的深刻揭示。要厘清立法权与所

有权的关系、实现所有权公正和立法权平等,关键是建立由劳动者主导的所有权结构。未来社会

的所有权不应由哪个利益集团来决定,而应该由全体劳动者共建共享。资本所有权并非不能打

破,关键在于要以工人的劳动效能来取代资本对劳动的霸权。“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

经济学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30]12,这就是联合劳动相较于雇佣劳动的优势和潜力。建立以

劳动为中心的所有权关系,重在认识到大规模生产在抛开雇主阶级的情况下同样能够进行,雇佣

劳动“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30]12-13。因此,联合劳动不仅符合社

会化大生产的一般规律,而且是建立劳动所有权、实现社会发展共建共享的重要通道。

(二)在扬弃资本法权中塑造人民法权

欲澄明黑格尔关于所有权与立法权关系的认知,马克思主张在建立劳动所有权基础上打破

资本法权进而塑造人民法权。资本法权只是资本所有权在法律层面的延伸,而塑造人民法权就

是要建立以劳动为中心的人民法权。

第一,厘清资本法权的历史局限。资本法权服务于资本的增殖逻辑,是由资本意志主宰的法

律体系,被资产阶级思想家称为资本始源性的“自然权利”[38]。它属于鲜明的私人法权,而非社

会化的大众法权。法权掌握在谁手中,就会代言谁的利益。法权由资本家控制,就难以保证行政

和司法公平,毕竟作为前端的立法就存在根本性缺陷。在马克思看来,“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

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 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大

公无私的判决还有什么用处呢? 法官只能一丝不苟地表达法律的自私自利,只能无所顾忌地运

用它。在这种情况下,公正是判决的形式,但不是判决的内容”[18]287。可见在资本法权下,“公正”

只是形式逻辑的公正,而不公正却是实体逻辑的内核。资本法权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要保障逐

利最大化,另一方面又要保障资本统治,在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关系下维护少数人的绝对利益。

这就是它难以回避的历史局限性。

第二,重构资本法权的运行逻辑。“法学家的义务,是要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法的内容上面,免

得我们最终只剩下一副空洞的假面具。如果形式不是内容的形式,那么它就没有任何价值

了。”[18]288映射资本意志,是资本法权的运行逻辑。资本主义立法不可能反映工人阶级的物质利

益,要改变这种境况,不妨把科学理性而不是资本理性作为立法准则。“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

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创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用有意识的实

在法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出来。”[18]347因此,重构法权运行逻辑,应该把人民利益转化为法

律表达,而非建构或预设一个法律体系来规制人民的实践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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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塑造由劳动内生的人民法权。马克思说:“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承担者———人民成

为国家制度的原则。”[32]72塑造人民法权是超越资本法权的关键一步。建构人民法权就要指认劳

动所有权的崇高地位。劳动不仅是一种与自然界交互的谋生性实践活动,更是一种创造社会关

系的物化过程。相比于资本的抽象权力,由劳动来决定物质占有关系和财富分配机制,更符合绝

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既然劳动所有权能保障社会公平的逻辑起点,那么塑造由劳动内生的人

民法权,则更有利于社会长治久安。人民法权正是劳动法权的政治表达,是人民意志的真正彰

显。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当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因而是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

民的意志所创立的时候,才会有确实的把握,正确而毫无成见地确定某种伦理关系的存在已不再

符合其本质的那些条件,做到既符合科学所达到的水平,又符合社会上已形成的观点”[18]349。法

律体现人民的意志,关键在于尊重劳动至上的法律地位。惟其如此,人民法权才能落到实处,真

正由劳动人民来共建共享。

(三)在所有权与立法权耦合中走向共产主义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做法旨在绥靖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马克思则主张,人类应该在

作为经济关系的所有权与作为政治关系的立法权协同耦合中,寻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

动态平衡,进而循序渐进地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第一,在所有权决定和制约立法权中,催生共产主义社会“慢变量”。在走向共产主义进程

中,一条重要通路是发挥好所有权对立法权的决定和制约作用,以劳动所有权取代资本所有权、

劳动法权取代资本法权,尽管这是一个周期较长、久久为功的慢变量。虽说在黑格尔那里“所有

权获得了私人所有权的性质”[17]62,但只要所有权真正由劳动者创造和掌握、代表大众利益而非

资本家私人利益,那么立法权就能避免立法私人化。毕竟私人利益具有无节制性和盲目性,“它

具有无视法律的天生本能;难道无视法律的东西能够立法吗?”[18]288-289资本所有权具有无视立法

公正的天然倾向。要实现所有权与立法权的良性互动,关键是把劳动与所有权挂起钩来、坐实劳

动所有权。走向社会主义进而走向共产主义的任务,不是把劳动与所有权相分离而是相融合,

“社会主义的任务,不如说仅仅在于把生产资料转交给生产者公共占有”[20]517。劳动所有权的实

现,不是一蹴而就的“快进键”而是循序渐进、渐入佳境的“长周期”。这一过程正是倒逼私人利益

放弃逐利本质、走向公共福祉的过程,恰与走向共产主义殊途同归、殊方同致。

第二,在立法权映射和引领所有权中,培植共产主义社会“快变量”。所有权决定立法权,同

样立法权也可反作用于所有权,甚至可以产生巨大的映射和引领作用。立法权本质上是一种政

治权力,政治权力运用得好,可以成为加快走向共产主义的重要变量。“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

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35]600在权力结构中,立法权是

一种尤为重要的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和所有制结构具有直接的调适作用。马克思以资本

主义工时立法为例,认为“对于工时的任何立法限制都必然要为不列颠工业敲起丧钟,不列颠工

业像吸血鬼一样,只有靠吮吸人血,其中也有儿童的血,才能生存”[30]12。这种立法手段相当残

忍,代表的完全是资方利益,但通过工人的激烈抗争,产生了一个重大立法争论,即社会生产究竟

是按照资本家主张的供求规律还是依照代表工人利益的社会计划来组织,最后显然工人胜利了,

争取到了当时具有较大进步效应的10小时工作制,“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一个重大的实际

的成功,而且是一个原则的胜利”[30]12。这说明在尚未完全打破资本所有权境遇下,立法权斗争

仍然有助于维护工人阶级利益及推动制度进阶。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资

产阶级共和派集团通过制定宪法来规定共和国的各种政治原则并通过恐怖统治的方式从无产阶

级手里夺走政权,他们“利用自己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来实现为奴役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各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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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19]122。既然资产阶级通过立法的方式来保障既得利益,那么因为“哪里法律成为实际的法律,

即成为自由的存在,哪里法律就成为人的实际的自由存在”[18]176,工人阶级就不妨以其人之道还

治其人之身,同样可以通过立法权斗争的方式来倒逼和规制经济基础渐次生变,进而朝着生产资

料公有制的共产主义方向加速演化和跨越。

五、结 语

本文从界说黑格尔对立法权的悖论性阐释出发,来剖析和探究马克思对立法权和所有权关

系的唯物史观式澄明。事实上,“始于澄明但不止于澄明”,立法权与所有权的关系,向来是关切

国家政治运行和社会秩序的底层逻辑。尽管所有权统摄立法权、立法权映射所有权,但无论立法

权还是所有权,都并非权力圈层的内核,它们深处映射的仍是作为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权力。有什

么样的所有制结构,就有什么样的立法权和所有权形式,进而决定立法权与所有权之间呈现怎样

的动态耦合关系。这镜鉴启迪我们:作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国

家,一方面,要遵循“所有制→所有权→立法权”的权力生发规律,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法逻辑,

在立法制度上做到人民至上、立法为民,正可谓“根本目的是依法保障人民权益”[39];另一方面,

通过“立法权→所有权→所有制”的权力回馈机制,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40],充
分发挥立法固根本、稳预期的高位引领作用,持续彰显全面依法治国的良法善治效能,在法治轨

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

根本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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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sClarificationandTranscendenceoftheRelationshipbetweenLegislativePowerandOwnership:
ADiscussionStartingfromHegelsParadoxicalInterpretationofLegislativePower

LIUShun
(SchoolofMarxism,TongjiUniversity,Shanghai200092,China)

Abstract:Therelationshipbetweenlegislativepowerandownershiphasalwaysbeenlikelytosparkdebates.Hegels
paradoxicalcognitionthat“thelegislativepoweristheuniversalsupremepowerandtheroyalpoweristhepinnacleof
constitutionalmonarchy”pushedthisdebatetoitsclimax.Hegeldeliberatelydistortedtherelationshipbetweenlegisla-
tivepowerandownershipwithrationalspiritandabsolutewill,whichwasatypicalidealismthatobscuredtheproper
viewsofthestate.Basedontherunningsituationofcapitalistpower,MarxcensoredHegelundertheguidanceofhis-
toricalmaterialism.Beitthelegislativepowerortheownership,thecoreisthematerializedrelationshipofinterests.As
theupperextensionofownershippower,legislativepowercontainstheproofofownership,whilecapitalistlegalpower
isjustacopyofprivateownership.Marxbelievesthatthecommunistsocietycanreconstructthegenerationandconfir-
mationmechanismofownershipintheshapingcapitallogic,ensurethejusticeofownershipatthebeginning,andtrans-
formtheownershipofmaterialinterestsfromthemonopolyofafewpeopletoanewformoffreepossessionofthevast
majority,soastocreateconditionsforreturninglegislativepowertotheessenceoflaborstandardandthepeople.
Keywords:legislativepower;ownership;Marx;Hegel;capitallogic;commu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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